
《川渝地区危险废物“点对点”定向利用
豁免管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编制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

能力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1〕47 号）、《成渝

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，重庆市生态环境局、

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制定了《川渝地区危险废物“点对点”

定向利用豁免管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

施方案》）。

一、编制背景

按照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（2021 年版）》附录《危险废

物豁免管理清单》要求，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实行危

险废物“点对点”定向利用，即：一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（以

下简称“产废单位”）产生的一种危险废物，作为另一家单

位（以下简称“利用单位”）环境治理或工业原料生产的替

代原料进行定向利用，该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（即利

用单位豁免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），但在收集、贮存、

运输等环节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理。建立川渝地区危险废物

“点对点”定向利用豁免管理是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

于成渝地区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，以

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，构建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

方式和建设运营模式，深化川渝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协作的重



要举措。

二、编制过程

2023 年 9 月，启动《实施方案》起草工作。

2023 年 11 月 14 日，形成《实施方案》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方案》共计五章，主要包括总体要求、豁免内容、

豁免条件、实施程序、管理要求等内容。

第一章总体要求。明确了《实施方案》制定目的、指导

思想、适用范围、基本原则。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对

川渝地区产生量大、利用技术成熟、资源化程度高的危险废

物，实行“点对点”定向利用豁免管理。

第二章豁免内容。明确了定向利用的危险废物是指未列

入《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》或利用过程不满足《危险废物

豁免管理清单》所列豁免条件。

第三章豁免条件。明确了开展川渝地区“点对点”定向

利用的单位应该具备的条件，主要包括危险废物利用场地要

求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、危险废物物联网监管系统。

第四章实施程序。规定了首次申请、变更申请及取消豁

免申请等内容，利用单位所在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审查

（可委托省级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技术支持部门），并组织专家

论证。 审核通过后，由利用地所在生态环境部门发文批复。

第五章管理要求。从落实主体责任、做好风险管控、严

格环境监管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等四个方面，对产废单位、

利用单位、川渝两地省级和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提出具体管理



要求。对产废单位和利用单位在试点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等

情形的，川渝两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将结合“点对点”定向

利用豁免管理工作实施情况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每年定期

相互通报豁免利用单位监管情况。


